
西南區華人基督教會   主日講道大綱        11-2-2018 

 

題目：建基主內：那真的認識主基督並在做祂所做的事嗎？ 

經文：路加福音 7:18-23 

 

(一) 真的認識基督嗎？基督是誰？ 

++施洗約翰認識基督應比我們更深？ 

(1) 施洗約翰是耶穌的先鋒        可 1:1-8 

(2) 他認識耶穌是天上來的，是神的愛子    太 3:13-17 

(3) 他認識耶穌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   約 1:29 

(4) 他認識耶穌是彌賽亞(基督)，是受膏者，先知  約 1:39-41 

++施洗約翰認識耶穌那麼深，為甚麼在這裏他說：「那要來的，是你嗎？」 

路 7:18-19;太 11:2-3 

(1) 因為施洗約翰在監裏，不耐煩了  太 14:1-12 

(2) 因為施洗約翰傳道不是這樣的   太 3:7-10 >> 可 1:14-15 

++我們真的認識主耶穌基督嗎？ 

 

(二) 基督做了甚麼事的？ 

路 7:20-22 

(1) 醫病；趕鬼並行神蹟  路 7:20-22 

(2) 窮人有福音聽    路 7:22 

 

(三) 我們是否在做基督所做的事？ 

(1) 教會是否要多做醫病，趕鬼行神蹟的事？ 

(2) 教會是否強調要傳福音？  可 1:14-15 

  



(四) 耶穌說，凡不因我跌倒的，有福了 

路 7:23；彼前 2:4; 7-8 

因不順服，使得活石變成了絆腳石 

 

(五) 求神警戒我們，不要因我們的不順從，成為別人的絆腳石，也求神幫助我們， 

要成為別人的踏腳石 


